
附件1
2020年度贫困户脱贫验收表

户主姓名：        家庭人口：    人    身份证号码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县市区      乡镇       村       组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脱贫指标
	验  收  标  准
	乡镇核实
	县级复核

	1
	贫困户当年人均纯收入稳定
超过4000元
	  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4000元。计算方法：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＝（家庭总收入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－税费支出－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）/贫困户家庭建档立卡人口数。
	人均纯收入    元。
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2
	不愁吃
	   常年食品（粮食）有保障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3
	不愁穿
	   常年穿衣有保障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4
	义务
教育保障
	   适龄未成年人（6-15周岁）均能接受义务教育，符合特教的儿童需接受特殊教育，没有失学辍学现象（因重度残疾、精神病或重大疾病等身体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，能够提供医疗诊断书的除外）。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得到有效落实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5
	基本
医疗保障
	   家庭成员均纳入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，常见病、慢性病能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获得及时诊治，得了大病、重病基本生活有保障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6
	住房
安全保障
	   房屋场地安全，结构安全，满足正常使用要求。危房改造户已完成危房改造并入住。易地搬迁户必须入住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7
	饮水
安全保障
	有水喝且饮水安全。一是人均每天水量不低于35L，全年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0%；二是集中式供水水质应符合GB5749规定，分散式供水无肉眼可见杂质、无异色异味、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；三是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，或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800米、垂直距离不超过80米。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	达  标□   未达标□
（原因：）

	8
	村民主评议
意见
	     经村民小组推荐，村民代表评议小组评议，拟确定该户为脱贫户。  
      评议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村支部书记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村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驻村工作队长（签字） ：
村 委 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9
	贫困户确认
	    
 
   经过自身努力和各方帮扶，本户已达到脱贫标准，现自愿退出贫困户序列。
  

户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
	10
	帮扶责任
人意见
	    
经过自身努力和结对帮扶，该户已达到脱贫标准。

帮扶责任人（签字）：
 年    月    日  

	11
	乡镇核实
人员意见
	  
  
    经乡镇核实，该户达到脱贫标准。
   
验收核实人（签字） ：     
     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12
	抽查复核意见
	
经抽查复核，该户①达到□②未达到□脱贫标准。 
 
  
      抽查复核人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　
年    月    日




说明： 1.此表一式2份，贫困户档案、乡镇人民政府各存1份。
       2.村级评议组长（签字）中的“评议组长”，指村“两委”指定的评议会议主要负责人。
       3.“帮扶责任人意见”一栏，帮扶责任人可与该户同时签字或之后补签。

附件2
2020年度贫困户脱贫验收送审表
           县市区         乡镇           村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审     批    意   见

	1
	村民委员会
	  


   经村民代表评议，我村拟脱贫户     户     人，具体名单附后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          
村委会（盖章）：
　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
	乡镇人民政府
	        
         


经入户核实，并公示无异议，确认该村     户     人符合脱贫标准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具体名单附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乡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	3
	县市区
人民政府
	

      
经抽样复核，批准该村     户     人脱贫，具体名单附后。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县市区人民政府（盖章）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 月    日



说明：1.此表中“县市区人民政府”一栏在市州核查确定该县市区脱贫人口数后再行填写。
      2.此表一式3份，村委会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市区扶贫办各存1份。
附件3
 2020年度贫困户脱贫名单
       县市区     乡镇       村（盖章）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	序号
	组名
	户主姓名
	家庭人口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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